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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道”与“王制”
———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刘泽华

摘　要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

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

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

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

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

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王　道　“王道”　王制　“王道”思维

　　近几年，学界一些人大力倡导“王道”，还专门召

开高层会议，一 些 文 章 提 出 了“王 道 思 想 的 当 代 意

义”、“世界意义”问题，认为“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

髓，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实践性。如果把“王道”作为

一个万能的符号、标签，随便贴在什么地方，倒也无

所谓。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含义是有时代性

的。“王道”观念由来已久，几近三千年。古人确曾

把希望寄予实行“王道”，有所谓“王道乐土”的美好

憧憬，然 而 历 史 总 是 落 空。这 就 不 能 不 进 行 再 审

视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王与道是两个关乎社会思

想文化全局的概念，两者组合在一起，更有特别的重

要性。初一看，王无疑首先指权力，但实际远比权力

要 宽 泛 得 多，它 同 时 也 是 一 种 观 念 和 思 想 文 化。

“道”的含义难以数计，但大致说来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真、善、美（历史性的）的总和，但在道的观念中

恰恰又把王置于核心位置。

许多人认为，“王”表现为权力系统，由王－官僚

等把持；“道”则是社会性真理与价值的系统，主要由

儒家来掌握。于是儒家成为道义的担当者、帝王的

批判者和制约者。有很多人还用“制衡”这个概念来

述说儒家道义的作用等。

在中国传 统 的 思 想 观 念 中，道、王 是 互 相 论 证

的，既讲道高于君，又讲道出于王，而道又充斥王权

主义精神。我这里只就王道的缘起、王道的核心是

王制作些 历 史 的 论 述。“王 道”不 仅 是 一 种 价 值 观

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至今也

还没有从中走出来，很值得再认识。

一、“王道”之“道”源于王

如果深究一下，王道之道究竟来自何 处？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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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道是谁发明的？顾名思义，王道就是王之道，

王之外的哲人固然对王的“应然”可以进行论说和设

计，但其论说的本体仍然是王。

其一，道来自先王。“先王”这个词最早见于《尚

书·盘庚》篇，它一出现就具有神圣和权威的意义。

从西周以降，先王或先王之道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

的、内容丰富的政治范畴。先王既是一个具体概念，

又是一个抽象概念。所谓具体，是说在位之王称其

先祖为先王。所谓抽象，是说“先王”成为一个抽象

的泛称。

在春秋以前，“先王”这个概念已凝结了丰富的

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到春秋时期这些政治原则和

政治哲理 被 抽 象 为“先 王 之 道”，最 早 见 于《论 语》。

所谓先王和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言，没有太大的区

分。然细致考究，“先王”更多指主体及其行为，“先

王之道”则指先王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政治原则和政

治哲理。与“先王之道”相类的概念还有许多，诸如

“先王之法”、“先王之训”、“先王之命”、“先王遗训”、

“先王之教”、“先王之令”等。在历史的演进中，人们

赋予“先 王”和“先 王 之 道”以 无 限 的 神 圣 性 和 权

威性。

先王与上帝是对应、互通关系。有关上 帝 选 立

先王、先王配上帝的内容，记载多多，无须征引。还

有另一类资料记载上帝是由先王创立的。《国 语·

周语上》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

而敬之”，显然，先王的地位比上帝还要显赫。先王

还有“成百物”的功能，如《国语·郑语》载：“先王以

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先王与造物主同列，

一切“文明”制度几乎都是先王创立的，诸如礼乐制

度、祭祀制度、宫室制度、等级制度、设官分职、田制、

度量衡、文字，等等。

先王之道既包括制度，更深藏着精神。其 精 神

是什么，这要依各家各派的学说而定。大致说来，先

王之道也就是各家自己所倡导的道或学说，正如韩

非所指出 的：“先 王 有 郢 书，而 后 世 多 燕 说”①。儒、

墨等以先王为旗帜，事事以先王为法，把先王变成一

种绝对的权威，并凌驾于现实的政治权威之上，树立

了一个超越现实君王的历史权威和精神权威。

人们固然可以举起先王的旗帜对现实的君王进

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和批判，但终究又树立了王的权

威。法家对先王的态度与儒、墨有所不同，有时也将

其当作旗帜，有时则视之为敝屣，提出“不法古”、“废

先王之教”等思想；在与儒、墨争辩时，法家批评儒、

墨借先王张扬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认为，先

王不复生，死无对证，虚构而不实，“非愚则诬”。更

为严厉的是，他们指斥儒、墨颂扬先王包含着险恶用

心，“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

也”②。在法家 看 来，先 王 只 能 为 现 实 的 君 主 所 用，

不能成为批评和制约现实君主的口实。

其二，道由圣王构建和神化。圣王是贯通客体、

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主宰着

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权力最合理的握有者。

圣王是一个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型塑着中国文化

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是对王的提高，

但也可以说是王的一种属性。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

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容置疑。

圣人、圣王通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并能把

道理和规律与实践结合起来。《鹖冠子·能天》云：

“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

知天地之终。”孔安国注《洪范》曰：“于事无不通谓之

圣。”《白虎通义·圣人》载：“圣人者何？圣者，通也，

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 声 知 情，

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神鬼合吉凶……

万杰曰圣。”周 敦 颐 说：“无 思 而 无 不 通，为 圣 人。”③

“无所不通”可以说是认识的极致、终结。这又表现

为如下四种 情 况：（１）把 圣 人 视 为 道 之 源，《易·说

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

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

道，曰仁与义。”《中庸》载：“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天道、地道、人道、王道，等等，

均源于圣人，无以复加矣！（２）圣人的功能是对道的

体认和发现。诸如“中道”、“体道”、“达道”、“通道”、

“得道”等概念所表达的大抵都是这种意思。《大戴

记·哀公问五义》载：“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

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

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 然，取、

舍者也。”圣人所立的道也包括神道，《易·彖传》载：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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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矣。”（３）道、圣分工协作成就万物和人类社会。其

要义就是“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八个字，“生”与“成”

是相继的过程，又是完善的过程；无“生”固无“成”，

无“成”则“生”纯属自然而散漫。“死生因天地之形，

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

之”①。《易·彖传》载：“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

万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圣人久于其

道，而天下化成。”《荀子·性恶》亦载：“礼义法度者，

是圣人之所生也。”（４）圣人一般就是王者，但在一些

人的论述中，圣人与圣王多少还有些差别，而圣王更

高级。正如荀子所说：“圣人者，尽伦者也；王也者，

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

王为师，案以 圣 王 之 制 为 法。”②以 上 分 析 只 是 为 说

明道与圣、圣王的组合形式，其实在诸子的理论中这

几种关系并没有逻辑上的区分，常常是混同或混用

的。圣 人 是 道 的 体 现 者，道 要 靠 圣 人、圣 王 发 明 而

显现。

其三，王道比先王之道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遍意

义。在 这 个 概 念 中，道 仍 然 是 依 附 于 王 的，是 王 之

道。“王道”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洪范》作

于何 时，学 界 争 论 很 大，在 我 看 来，应 不 晚 于 春 秋。

王道规定，王既是绝对的权威，又是民之父母，臣民

对君王的指令在行动上必须绝对遵从，“是训是行”；

王道既是公 正 的 体 现，但 又 规 定 只 有 王 能“作 威 作

福”；在情感上臣民还要完全投入君王的怀抱，“以近

天子之光”。君王对臣民的权力支配和情感支配结

合在一起，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

深刻的影响。王道是上承天，下理民的通则；既有超

越具体王的一面，但王又可以“体道”，可以说王道是

王与道的混合体。且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

通三》中的一段极著名的话：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

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 其 道 也。取 天

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

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 法，治 其

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在董仲舒之前，有关“道”贯通天、地、人和“王”通天、

地、人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概括为“王道通三”仍不失

为一个创 造。以 往 虽 然 也 讲 天 与 王 的 功 能 是 相 通

的，但董仲舒突出了王的功能，强调王与天“共持变

化之势”：“人主立于生杀者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物莫不应天化”，他把天地、人主一体化，即“天地人

主一也”③，天与王合二而一。

董仲舒对“王”是一种哲学释义。许慎的《说文

解字》完全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其后两千年没有人

提出异议。把一种思想变为字书或辞书的释义，说

明这种思想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成为整个民族

的体认标准。在董仲舒这里，王道不仅仅是通常所

说的王之道，它几乎把整个“道”纳入了王道。王道

内容的扩张，同时也标志着王的功能的进一步扩张。

王道作为一种观念，无疑同具体的王是有别的。

人们不仅希望王实行王道，还常常用王道作为批判

某些具体王的理论武器，宋代理学家甚至以王道为

准则对三代以后的所有帝王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乍看上去，确有大丈夫浩然之气和无所畏惧的批判

精神。然稍留意，有两点颇耐人寻味，一是对三代君

王歌颂备至；二是对宋朝的君主们寄予了殷切的希

望和期盼，不只比隆尧舜，甚至抑尧舜而扬宋君。从

理论上看，他 们 把 三 代 以 下、宋 朝 以 前 的 历 史 都 否

定、抛弃，唯独宋是继三代之后的“圣朝”，对此，他们

并没有讲出任何道理；明明知道宋朝积历代之弊，还

作如是说，显然违背他们的思想逻辑。理学家在张

扬王道的同时，又以最精巧的理论、从更高的意义上

肯定 了 君 王 制 度。天 理、王 道、三 纲 一 体 化 就 是 明

证。因此在估价理学家们的所谓人格独立、制约王

权等等之类的问题时，就应该有分寸，维护君主专制

制度是大前提。

我们不能忽视王道论的某些批判意义，但同时

也要看到，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

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

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

先秦诸子把先王、圣王视为道之源，这在理论上

为现实的王与道一体化，以及道源于现实的王铺平

了道路。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视为与道同

体、自己生 道 的 君 主。秦 始 皇 宣 布 自 己 是“体 道 行

德”，实现了王、道一体化。秦始皇不仅体道，又是圣

王，他颁布的制度、命令是“圣制”、“圣意”、“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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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垂万世。先秦诸子创造的巍巍高尚的“道”一下子

变成了秦始皇的囊中之物。秦朝虽然很快灭亡了，

但秦始 皇 的 思 想 却 流 传 至 后 世。其 后，贾 谊 提 出：

“君也者，道之 所 出 也。”①董 仲 舒 在《春 秋 繁 露·王

道》中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道、王 道、

王混为一体。宋、明理学家高扬道统的大旗，道统俨

然独立于王之外。然而恰恰在把道统说得神乎其神

的同时，却又把这个神圣的道敬献给帝王，这一点在

谥号中表 现 得 尤 为 突 出，诸 如“应 道”、“法 道”、“继

道”、“合道”、“同 道”、“循 道”、“备 道”、“建 道”、“行

道”、“章道”、“弘 道”、“体 道”、“崇 道”、“立 道”、“凝

道”、“明道”、“达 道”、“履 道”、“隆 道”、“契 道”、“阐

道”、“守 道”等。在 谥 号 中 有 两 种 具 有 规 律 性 的 现

象，一是强调 王 与 天 的 关 系，二 是 突 出 王 与 道 的 关

系。这都说明一个问题：帝王是道的体现者。

道出自王，或者说道依附于王，是整个传统思想

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甚至包括

一些具有异端性质的士人，都没有从“王道”等大框

框中走出来。只要还崇拜“王道”等，那么不仅在理

论上为王制和王的观念所禁锢，而且所说道的主旨

也是为王服务的。

二、王道的核心是王制

道有规范王的含义，但另一方面，道本身又充分

肯定了王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王”、“王制”就在“道”

中。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

忽视。只要稍留意观察，这一事实应该说是昭然的。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

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

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正是在这种形而上

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宇宙结构说多种多

样，但都遵 循 天 人 合 一 这 一 总 体 思 路。《易·系 辞

上》载：“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

臣尊卑之位 便 是 宇 宙 结 构 和 秩 序 的 一 环，“天 尊 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人合一的中

心是天王合一，王也称天。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

论无疑有其历史认识意义，然而这个恢宏结构真正

能把握的部分是其下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主

体就是贵贱等级制度，王则在等级之巅。在不同的

语境中，道、天 道、地 道、人 道、王 道、天 理、心 性、礼

仪、刑法、道德等无疑是有区别的，但从更抽象的意

义说又混为一体。无论是“体”或“用”，表现在社会

关系上，其主旨都是为君主体制服务的。道所蕴涵

的规律性思维方式及其所揭示的规律，在中国的思

想文化中有说不尽的话题，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影响

最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最实际的，应该说是社会等级

制度以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王权至上论。

其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王权社会，从

有文献记载开始，有关伦理纲常的内容就十分突出。

除庄学等外，伦理纲常向来与政治就是一体的。把

伦理纲常 形 而 上 化 很 早 就 开 始 了。春 秋 以 前 是 神

化，随着道的兴起，又开始道化（依然保留着神性）。

伦理纲常的细目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董仲舒所

说的“三纲五常”，并将其形而上化（即既是现实的又

被神化）。理学家们的思维具有极强的形而上性，内

部的分歧也多，不过其中有一点是高度统一的，那就

是条条认识道路都通向三纲五常，都把三纲五常形

而上化，并与最高范畴一体化，构成一而二、二而一

的关系。张载说：“人 伦，天 理 也。”②程 颐 说：“天 地

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道之大本如何

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

者上行乐处 便 是。”③朱 熹 说：“三 纲 五 常，天 理 民 彝

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④又说：“道之在天下，其

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之间。”⑤陆九 渊 说：“吾 儒 之 道 乃 天 下 之 常 道，岂

是别 有 妙 道？谓 之 典 常，谓 之 彝 伦，盖 天 下 之 所 共

由，斯 民 之 所 日 用，此 道 一 而 已 矣，不 可 改 头 换

面。”⑥在理学家那里，人伦与道可以说是同实异名。

人伦法则也就是宇宙法则，而这个法则的首位是“君

臣”关系。儒家所论的伦理纲常无疑比具体的君主

更有普遍意义，甚至经常高举纲常的大旗批判某些

君主，有时还走到“革命”的地步。然而，这丝毫不意

味着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儒家是从更高

层次上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用形而上论证了君主

制度是永恒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纲常对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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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大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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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札》。
《朱文公文集·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陆九渊集·与王顺伯》。



范和批判意义，同时也不宜忽视这种规范和批判的

归结点是对王权制度的肯定。王道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选择不仅没有离开王制，而且是以肯定王制为前

提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诠释君

主的地 位 与 权 势 的：大 凡 具 有 至 尊、至 上、至 大、至

神、至 圣、至 美、至 善 的 字 词 或 事 物，都 可 以 用 于 称

谓、指代 或 譬 喻 帝 王，诸 如 上 帝、天、大、太、上、元、

本、始、太 上、大 君、元 气、皇 极、太 极、宗 极、道、圣、

中、和，甚至“神庙”、“神祖”等也用来喻君。还有诸

多最高尚的道德概念也多半被帝王独占。上述种种

概念是文化的枢纽与核心，把这些概念拿掉，传统文

化就会散架。帝王在思想文化系统中占据最高点，

也必然导致 把 各 种 相 关 的 文 化 意 义 凝 集 到 王 制 之

中，并告诉人们：帝王享有一切权力。中国古代将神

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政治权威归纳为“天地君亲师”。

皇帝集天地君亲师的权威于一身，具有至上性、独占

性、神圣性、绝对性，即使是神明也会自愧不如。

如果说皇帝称谓是君权至上观念的极致，那么

皇帝制度就是君权至上观念的全面实现。非天子不

制礼、不作乐，正如《周礼》所载：“惟王建国，辨方正

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社会的制度、

法律、道德、文化、基本的生活方式等，都由帝王规定

和规范。通过一系列名与器、礼与法的规定，维护皇

帝的至尊地位。这一套典章制度是王道的核心，并

为历代皇帝所沿用。

王道中还有诸多政策规范。关于皇帝的观念具

有二律背反的效应。受天命就要从天命，为圣人就

须守道德，做父母就应爱子女，是人师就要为师表。

法天、体道、守德、仁爱等帝王的行为规范成为中国

皇帝观念的有机构成之一。这些观念的宗旨不是否

定帝王权威的垄断性，它们是帝王权威垄断性的引

申，又以维护这种垄断性为目的；它们是为皇权所注

入的自我调节因素，因而恰恰是稳固皇帝宝座的必

要条件。

王道说来说去，要点在“君为政本”，这是中国古

代政治学说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无

君论者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学术流派和思想家都是

君主制度的拥戴者。诸子百家从君主制度的起源、

君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运作规范以及政治哲学等多

方面、多层次论证一元化政体的合理性、神圣性，使

帝王权威上升为哲理，形成系统的理论。概言之，王

道只是一种具体的关乎社会秩序的道，而道的含义

比王道更广泛，道的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

超越任何具体事物和个人的一种存在，即使是权力

无限的君主也难于驾驭。这不仅表现为道、王相对

二分，而且“道”对于王还具有某种超越性。

道、王二分在诸子之前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

诸子之兴，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知识体系，在

道、王二系问题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把认识提高到

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各家各派理论体系不同，论述

的方式和侧重点也有差异。儒、法、道、墨诸家的道

有很大差别，但都认为道与王有别。由此引申出政

治理性不是王的私有品，也不是王所能垄断的；它是

一个社会价值问题。从认识意义上说，任何人都可

以参与其中。先秦诸子“横议”政治，以及后世士人

关切、评品政治，甚至平民、布衣上书议政，应该说都

是以道、王有别为依据的。

基于上述理由，荀子提出了“道高于君”的思想。

“道高于君”不为儒家所独有，各家各派都有类似的

主张，也是时代的通识，连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的

法家也主张，法一旦制定出来就成为超越君主的一

般，高悬在君主的头上，君主也必须遵守。“道高于

君”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在“王

道”、“君道”的抽象超越了具体的君王。社会角色的

规范和抽象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制约、自我提高必

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道、君道无 疑 肯 定 了 君 主，但 又 超 越 了 具 体 的 君

主，成为君主的一般性规范。它具有神化君主的作

用，同时又是一种政治理想。在这种一般和理想面

前，一个个的君主都变成等而下之的具体存在。一

般高于具体，这是人类创造的通则，是社会完善的必

由之路。君道超越君主是政治理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之一。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道出自王、王体道

和道高于君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的组合命题。道出

自王，王应实行道，王与道互相论证，循环反复，而又

归根于王。虽然在道高于王的大纛下演出了一幕又

一幕政治多彩剧，即使发生革命，也总是以新王的出

现为结局，不管如何张扬王道，历史没有走出这个怪

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的历史悲剧。

“王道文化”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就文化是

３２１　古代政治文明研究



人类的创造物而言，它是一种观念形态。人类总是

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化观念。一种文化

一旦获得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便成为具有普遍意

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意识行为规范，进而物化为各

种制度、规章及其他物质标识。这些制度和规范构

成了一种社 会 存 在，我 们 可 以 称 之 为“文 化 环 境”。

人类的主观意识创造了文化，客观的文化环境又反

过来规范、制导社会，决定或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

和物质生活。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养育自己

的文化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的。这既启

发了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的自觉，诸如赞美、论证、

弘扬、追求等，又导致人们对这种文化价值的盲从，

乃至恪守以王为主导的意识行为规范而浑然不知。

三、从“王道”思维方式中走出来

王与道循环论证、互为依据的文化模式和思维

方式有极大的包容性、调节性、适应性，从而也有很

强的稳定性。包容性主要是说它既肯定王制，又为

批评王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调节性是说王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不断进行调整，既有在王制大前提下的

局部制度调整，又有随时性的政策调整，甚至为改朝

换代都提供了理论依据。适应性是说与那个时代是

相适应的。在传统社会中，除了少数无君论者之外，

人们大都没有走出王制体系。但这一理论范式又没

有简单拒绝调整。稳定性是说人们始终在这个圈子

里，走不出来。无君论是幻想，无法实践。明末思想

家黄宗羲曾试图打破王制，但最终没有成功，他的理

论直到清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中国的王制体系之

所以能延绵两三千年，这一思想文化范式和思维方

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道互相论证和互为依据是那个时代的传统

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理论上说，得道而得

天下不是儒家的专论，大致说来是各派的共识。从

这个论题出 发，君 主 们 能 不 拼 命 地 设 法 占 有 道 吗？

既然宣称朕即国家，难道不说朕即道？为什么士人、

儒生能以道自任，而王就不能以道自任？王能垄断

权力并支配社会，怎么就不能对道说三道四？

比如儒家的“道”，尽管被诸多学人称颂，它确实

对现实的王有很强的批评性，但这种“道”本身是以

维护专制“王制”为框架的。从另一方面说，士人、儒

生的主要出路是“学而优则仕”，为能进入仕途，他们

必须从“王”那里分羹，于是相当多的士人、儒生不能

不对帝王阿谀奉承。中国历史文献中歌功颂德的文

章不知有多少！其中有大量的把道奉送给帝王，这

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

从历史角度说，王道尽管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但

毕竟是前现代社会的东西，同现代社会的观念不在

一个层面上。“王道”是一种结构的存在，是一种历

史的形态，作为思想资源，尽可进行开发，但说它有

现实性、实践性，就让人难以理解，那只能先请回一

个“王”来，然后再说现实性和实践性。

王道尽管说得很动听，但如何实现王 道？先 哲

们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更没有对王的制衡制度，而

且“道”是从属于“王”的，至少在王的支配之下。翻

开中国古代历史，王道高唱了两千多年，王道的现实

在哪里？“道”被虚化了，而“王”则实实在在地占据

着独断地位和社会资源，任意而为，残暴荒淫的王何

其多！现在要把“王道”请回来，真不知如何实施？

王、道互相 论 证 与 合 二 为 一 的 传 统 影 响 至 深。

在极端的 个 人 崇 拜 时 期，可 以 说 是“王 道”的 再 现。

“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几乎成为口头禅。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道出于王”、“王是

道的化身”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王道”弄成现

代版，“王”指现代的政治领袖，“道”是道理、真理等，

那么它的理论应是一种新的结构体系，不可能是原

有的“王 道”，也 没 有 必 要 用“王 道”这 个 概 念 来 表

达了。

如果喜欢这个“概念”，那么在专制体制下与民

主体制下的“王”与“道”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在专

制“王制”体制下，王所认定的“道”是被独尊的，并被

固定化和偶像化，其社会基础是臣民社会。在民主

体制下，情况大有差别：其一，道从独尊、固定化和偶

像化变为社会公共化。道不再面对王制，而是面对

社会公共化问题。道的公共化是以公民社会和公民

文化为基础的。其二，道是多元性的，虽然当权者也

在倡导什么，但不能独尊，更不能对异己的“道”动辄

实行专政，思想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共识。其三，由于

首脑是任期制，首脑倡导的“道”随首脑的变更而变

化，继任者未必全承继前任的“道”。其四，具有普世

性的“道”不是一家之言，一般也不是权力机构的认

定，而是多元思想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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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博弈而取得的共识。

如何从传统的“王道”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

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

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

维方式。

“道”怎样才能从“王”的支配和独断中变成社会

的公器，或者说“道”如何才能公共化，这取决于公民

社会的发展程度与相应的公民文化的发展程度。大

致说来，只有逐步实现了宪政民主、法制社会，“道”

才有可能成为“公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宪政

民主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有一点大概是其必由

之路，这就是要在社会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的合理存

在与互相博弈中获得“平衡点”，并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而公共化的“道”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和完善。公共 化 的“道”不 可 能 由 某 个 人 垄 断 和 独

断，只能是社会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的博弈中逐渐学

会和求 得 的“最 大 公 约 数”。博 弈 最 好 都 是“和 平

的”，而能否和平，无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过我

认为不能过多地要求弱势群体和被侵害的一方如何

如何。这些年来有一股很强的学术思潮，就是谴责

历史上的农民反抗对社会的破坏，对引起受害者起

而抗争的根由却一笔带过，这是很不公正的。至于

在世界范围 内 把 国 家 政 策 区 分 为 王 道 和 霸 道 的 对

立，更是匪夷所思。

（本文作者：刘泽华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责任编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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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勇于创新，密切关注现实，致力于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活跃于理论前沿，并以一个

个选题、重点栏目形成了刊物独具的特色风格。创刊三十多年来，《天津社会科学》社会效益显著，以

其较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涵量为理论界和社科期刊界所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进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天津社会科学》相继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１９９５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

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１９９９年荣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

２００３年荣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２００５年荣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国

家期刊奖提名奖”。本刊还相继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大学·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

程）。２０１２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天津社会科学》近年来相继开设了二十多个栏目：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政治哲学研究、学术评论、

社会科学评论、现代性问题研究、全球化问题研究、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研究、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研

究、社会建设与社会和谐研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转型经济学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百年中国文艺

研究、当代中国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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